
临床研究协调员（CRC）委托函
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SMO）委托本公司临床研究协调员（CRC）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在上海市口腔医院·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          （科室），协助主要研究者       完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[(Ⅳ期药物临床试验；(医疗器械临床试验；(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]任务授权表内的相关协助与支持工作。

本委托函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有效，至离开上海市口腔医院·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，不再负责该项临床试验项目为止，特此说明。

附：1.临床研究协调员（CRC）身份证复印件

    2.临床研究协调员（CRC）GCP证书及最后学历证书的复印件

    3.临床研究协调员（CRC）简历

              委托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